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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組織架構

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設置召集人 1人
及共同召集人 2人，均由行政院院長指派政
務委員或秘書長兼任；副召集人 2人，由經
濟部部長及環境部部長兼任之；委員 22人至
28人，除召集人、共同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
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行政院就下列人員派

（聘）兼之：(1)內政部次長；(2)交通部次長；(3)
農業部次長；(4)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；

(5)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；(6) 金
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；(7)行政院公
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；(8)核能安全委員
會副主任委員；(9)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總
經理；(10)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；(11)
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；(12)綠能科技
產業推動中心執行長；(13)行政院能源及減碳
辦公室執行長及副執行長；(14)學者、專家或
民間團體代表 3人至 9人：

召集人1人及共同召集人2人

副召集人2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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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務委員或秘書長兼任

經濟部及環境部首長兼任

委員-機關(構)代表14人、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代表3-9人

辦公室執行長、副執行長、主任、副主任

＊  原則每3個月至6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
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網站。

圖 3.2.1- 3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組織架構圖

（三）推動進展

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之工作重點可分

為氣候變遷、能源政策、再生能源、智慧電網、

綠能科技及環境經濟等六大面向。在法案推動

上，協助修訂「電業法」、「再生能源發展條

例」、「能源管理法」及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。

在政策施行上，協助推動能源相關重要政策，

包含「能源發展綱領」、「新節電運動」、「風

力發電 4年推動計畫」、「太陽光電 2年推動

計畫」、「綠色金融行動方案」、「109年太
陽光電 6.5GW達標計畫」、「智慧電網總體
規劃方案」、「能源轉型白皮書」、「前瞻基

礎建設計畫 -綠能建設」、「五加二產業創新
計畫 -綠能產業」等，以及淨零相關重要政策，
包含「淨零排放路徑 112-115綱要計畫」、
「淨零科技方案（2023-2026年）」、「淨
零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」等。


